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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理由書

本上訴

1
. 上訴人葉芷琪女士（「葉女士」）在2014年8月通過友邦

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友邦」）的業務代表譚穎欣女士（「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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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向友邦投保了一份保險計劃。由於一直未有收到正式

保單，於是在2015年初向友邦查詢。友邦向她表示，根據他們

的紀錄，葉女士已在2014年9月22日簽署了 H呆單收訖確認

回條」（「該回條」），確認收到了保單。葉女士認為該回條上的

簽署並非出自她本人，懷疑有人偽造文件並向警方報案。友邦

向警方表示無法確認該回條是由誰人交回給友邦。警方於2015

年6月終止調查。

2
. 葉女士認為保單載有大量個人資料，上述事件反映友邦

對客戶個人資料的保安不足，以致她的個人資料可能被不獲授

權的人士查閱。葉女士遂向答辯人（「公署」）作出投訴。

3
. 公署曾分別接觸葉女士及友邦，並取得和參閲了相關資

料及文件，公署其後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

例」）第39(2)(d)條，以及《處理投訴政策》第8(e)段，決定不

繼續處理葉女士的投訴，並於2015年10月23日通知葉女士「決

定不繼續處理本案的原因」。葉女士不滿公署不繼續處理其投訴

的決定（下稱「該決定」），遂向本委員會提出本上訴。

案件的爭議點

4
. 本案的爭議點，不在於該回條上的簽署是否偽冒。本委

員會並無司法管轄權就此進行審理，這也並非本上訴範圍內的

事情。就該回條上的簽署是否偽冒，本委員會不表示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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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本案的爭議，在於葉女士所投訴的事情有否違反條例的

規定。

葉女士提出的傳召證人的申請

6
. 葉女士於2016年3月7日提出申請，要求本委員會根據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15條傳召下列2位證人在上訴聆訊

中作供：

(a)沙田警署第三隊的曾警員（「該警員」）

(b)譚女士

7
. 本委員會在2016年4月27日進行第一次聆訊，就葉女士

的申請聽取了各方的陳詞後，決定不批准傳召該警員的申請，

但批准傳召譚女士。

8
. 葉女士表示，警方曾就該回條進行筆跡鑒定，葉女士申

請傳召該警員的目的，是要該警員告訴本委員會有關的筆跡鑒

定的結果。本委員會認為，如前所述，該回條上的簽署是否偽

冒，並非本上訴範圍内的事情，葉女士所聲稱的筆跡鑒定，實

與本上訴無關。因此本委員會不批准傳召該警員的申請。

9
.
 根據葉女士的說法，她是透過友邦的業務代表譚女士向

友邦購買保險；本委員會認為，傳召譚女士出席上訴聆訊作供，

有機會令本委員會了解友邦處理葉女士的保險申請的詳情，故

此批准傳召譚女士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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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聆訊

10. 本委員會於2016年6月1日就葉女士的上訴進行聆訊，

在當中聽取了證人譚女士的證供，並聽取了各方就上訴作出的

陳詞。

11. 譚女士表示，她約於2013年底出任友邦的業務代表，大

約於2015年3月離職。就她於友邦工作期間的事情，譚女士經

常回答不記得。本委員會認為，譚女士的證供，未能協助本委

員會處理此上訴。

保障資料第4原則

12. 本案的關鍵，在於友邦有否違反保障資料第4原則。該

原則規定：

t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由

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包括採用不能切實可行地

予以查閱或處理的形式的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

的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所影響“」

13. 根據條例第2(1)條『切實可行』指合理地切實可行a。

14. 換言之，有關的問題是友邦有否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

步驟，以保障上訴人保單內的個人資料不受未經准許或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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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

15. 公署曾向友邦作出查詢，了解友邦的一般做法是當保單

發出後，會經内部郵遞將保單送往相關的分區辦事處，由分區

的秘書或助理簽收後，再分發予相關的業務代表。業務代表隨

後將保單及V保單收訖確認回條A親手或以掛號、速遞郵件派

送予客戶。同時友邦亦會直接郵遞一封通知書通知書」）予

客戶，告訴客戶保單已發出，並提醒客戶若在通知書發出後9

天仍未收到保單，應致電友邦的客戶服務熱線査詢。

16. 根據上述的程序：.

(a)友邦會透過業務代理把(i)保單及(ii) V保單收訖確認

回條a親手或以掛號、速遞郵件派送予客戶；

(b)友邦同時會直接郵遞（並非透過業務代理）通知書予

客戶。

17. 在這套程序下，有3重的措施保障保單的妥善派送：

(a)業務代理親手或以掛號、速遞郵件派送保單予客戶；

(b)友邦同時會獨立地直接郵遞通知書予客戶；

(c)友邦收到由客戶簽署的ÿ保單收訖確認回條ÿ從M

得悉保單已妥為送達予客戶。

18. 根據葉女士的説法：

(a)她沒有從業務代理方面收到保單；

(b)她沒有收到友邦郵寄給她的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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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人偽冒她的簽名簽署了 V保單收訖確認回條A、免

前所述，本委員會對這偽冒簽署的説法不表示任何意

見）並將之交了給友邦。

葉女士認為，在這情況下，她保單上的個人資料可能已經外洩。

19. 資料使用者在保障資料第4原則下的責任，是「採取合

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保障個人資料，並非要不計算代價和可

行性去採取任何步驟。

20. 葉女士對友邦的程序有以下批評：

(a)友邦不應用平郵方式寄出通知書，應用掛號郵遞，若

基於成本問題，亦可選擇電郵或電話訊息；

(b)友邦不應把保單交給分區助理或秘書，而是應直接將

保單交到相關業務代表手中並由業務代表簽收，以減

少處理保單的人士；

(c)友邦根本無法得知保單在何時被何人簽收，可見友邦

並無妥善的保安機制。

21. 公署對此的回應是：

(a)公署認為友邦已要求業務代表親手、以掛號或速遞郵

件派送保單給客戶，並由客戶簽收；發出保單的同

時，以平郵寄出通知書予客戶，只是額外和保險的做

法，萬一客戶未收到保單，亦可致電友邦的客戶服務

熱線查詢。發生在葉女士身上的這種情況，既收不到

保單，又收不到通知書，加上有人偽冒她在「保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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訖確認回條A上簽名，以致友邦不知問題所在，直至

上訴人投訴才知道，這是非常罕見的，故公署認為一

般而言，友邦已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去確保

保單能妥善地派遞到客戶手中。

(b) 一般而言保單是由保險公司總部發出，保單連同每天

大量的其他的文件，從總部內部送遞到每個分區辦事

處，再由分區助理或秘書簽收。保險業的運作極依賴

業務代表與其客戶的個人關係推銷產品，業務代表並

非是保險公司的僱員，無須每天定時到辦事處工作，

故要求跳過分區助理或秘書，直接將保單交到相關業

務代表手中，畢竟安排上繁複及需時，不合乎效率及

商業效益，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c)第4原則只規定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

可行的步驟，而非百份百地保證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

人資料不受未經准許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

失或使用；故即使友邦無法追踪保單在何時被何人簽

收，並不能即時斷定友邦違反第4原則，而須詳細審

視友邦的保安機制。

本委員會同意公署的見解，並有以下的意見：

(a) 「保單收訖確認回條a連同保單是由業務代理親手、

以掛號或速遞郵件派送予客戶，要求客戶在上面簽署

並填上簽收的日期。換言之，在一般情況下，友邦收

到由客戶簽署的V保單收訖確認回條可憑此確認

客戶本人在簽收的日期收到了保單。



(b)友邦還會以平郵（並非透過業務代理）派送通知書予

客戶，這是額外的給客戶多一份保障，讓客戶知道保

單已發出。誠如葉女士所言，倘若友邦不是以平郵而

是以掛號郵遞派送通知書予客戶，這涉及額外的成

本。如果是以電郵把通知書給客戶，電郵郵遞也可能

有郵誤；電話通知則不如書面通知清楚，也有電話未

能找到客戶的可能一綜合來説，電郵或電話通

知，並不優於以平郵送遞通知書。

(0上述ÿ及(b)是兩項分別由不同人士負責的措施，讓

客戶收到保單，並可以在最早的時間向友邦查詢有關

派送保單的事情。

23. 本委員會認為，友邦的程序，符合保障資料第4原則内

的「合理地切實可行」的要求。

24. 葉女士指公署並無要求友邦出示：（a)分區助理或秘書簽

收保單的文件；（b)寄出通知書的郵寄証明，不能斷定友邦沒有

偏離既定的程序。

25. 公署對此的回應是：

(a)葉女士的質疑是為何保單會經過分區助理或秘書，而

不是直接交到聯絡她的業務代表手中並由其代為簽

收；保單經過分區助理或秘書時，分區助理或秘書有

否簽收保單，並非本案的爭議點。

(b)平郵信件，郵局是不會提供郵寄証明，除非寄信人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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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郵局投寄，並主動要求郵局就個別信件發出郵寄

証明；該郵寄証明只簡述當日於該郵局寄出信件，並

不能證明收信人有否收取郵件。商業機構如友邦，每

天都要寄出大量信件，要求友邦寄出每封平郵郵件都

索取郵寄証明，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的要求。公署透

過友邦的書面回應及出示的ÿ保單收訖確認回條A和

通知書副本，在「相對可能性的衝量j (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

)的基礎上，認為友邦有依據既定的程

序送出保單和通知書。

本委員會同意。

26. 綜觀本案，本委員會認為不涉及友邦違反保障資料第4

原則的事情。

保障資料第5原則

27. 本委員會亦考慮了友邦有否違反保障資料第5原則，該

原則如下：

「第5原則一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

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任何人一

(a)能確定資料使用者在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實務；

(b)能獲告知資料使用者所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c)能獲告知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是為或將會為

甚麼主要目的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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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葉女士在其2016年5月17日的摘要陳詞內，指友邦在其

網站的「私隱政策聲明」只提及用戶在社交媒體會收集何種資

料，並只提供了該聲明的首頁。公署其後附上從友邦網頁下載

的「私隱聲明（香港）」全文。

29. 本委員會細閲了有關的私隱聲明，該聲明內容詳盡，包

括友邦不會透過網站收集任何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除非是

購買他們的產品及服務、登記成為會員或申請職位時；該聲明

亦有述及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因及擬定用途等等。本委員會認

為，該聲明符合保障資料第5原則的要求。

結論

30. 基於上述，本委員會同意該決定，駁回上訴。本委員會

不作訟費命令。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廖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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